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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电器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

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评价方法等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电器制造业绿色工厂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标标志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761-2017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电器制造业 household appliances manufacturing 

主要指生产在家庭及类似场所中使用的各种电气和电子器具（日用电器）产品的制造业。 

3.2  

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GB/T 36132-2018，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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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态（绿色）设计产品 eco-design product 

符合生态（绿色）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 

[GB/T 32161-2015，定义3.3] 

3.4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

少、品质高的产品。 

[GB/T 33761-2017，定义3.1] 

3.5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y ; stakeholder 

可影响绿色工厂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受绿色工厂创建的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绿色工厂

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GB/T 36132-2018，定义3.3] 

4 总则 

家用电器绿色工厂应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制造过程中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入生

命周期思想，优先选用绿色工艺、技术和设备，满足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

环境排放、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 

家用电器绿色工厂评价包括基本要求以及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

放、绩效等6个方面内容，其中基本要求为一票否决的内容，即工厂如不满足5.1的要求，则不能进行

绿色工厂评价。 

GB/T 36132-2018规定的第4章的内容适用于本标准。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基础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

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消防

法等规定的“三同时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工业

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及国家、地方相关产品政策和要求。 

5.1.2 管理职责 

a) 最高管理者应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负责，确保将绿色工厂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确保建

立绿色工厂建设、运维的方针和目标及战略；确保可获得绿色工厂建设、运维所需的资源；

并承诺和确保满足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b) 工厂应有明确的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量化的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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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

立目标责任制； 

d) 工厂应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评估教育和培训结果。 

5.2 基础设施 

5.2.1 一般要求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

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及可再生能源利用。危

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工厂的厂房宜采用多层

建筑。 

5.2.2 照明 

工厂的照明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考虑使用自然光，人工照明的功率、密度、照度、照

度均匀度、炫光限制、光源颜色、反射比以及照明标准值等应符合GB 50034规定； 

b)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且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

施。 

5.2.3 设备设施 

工厂的生产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优先选用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自动化程度高

的设备。 

主要用能设备应满足相关国家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 用能设备或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

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且工厂主要用能设备的计量应符合GB 17167的规定。 

工厂应依据GB 17167、GB 24789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

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

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 

5.3 管理体系 

5.3.1 一般要求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厂的质量管

理体系应满足GB/T 19001 的要求，工厂的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4001 的要求，工厂的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8001 的要求，且需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5.3.2 能源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3331 的要求。 

工厂宜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5.3.3 社会责任 

近两年内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

的履行情况，报告可公开获得。 

5.4 能源与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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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能源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工厂宜建有能源管理中心、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 

工厂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5.4.2 资源投入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宜

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的

使用。 

5.4.3 采购 

工厂宜满足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5.5 产品 

5.5.1 绿色设计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采用生态设计理念，生产符合绿色产品要求的产品。 

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对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并满足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产品说明书中应

包含有害物质使用、需特殊处理材料（如含氟发泡材料）及产品废弃后的有关循环利用的相关说明要

求。生产企业宜通过适当的方式发布产品拆解技术指导信息，信息应便于相关组织获取；产品包装应

符合GB/T 191、GB/T 1019 和GB/T 31268 的有关要求。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符合GB/T 26572 的规定。 

制冷类家电产品不得使用氢氟氯化碳作为发泡剂，应采用环保制冷剂、发泡剂。 

工厂应按照GB/T 20862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满足行业对产品的再生利用的要求，

且应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5.5.2 节能 

工厂宜生产符合节能产品标识要求的产品。 

5.5.3 碳足迹 

工厂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查，并利用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

善。 

5.6 环境排放 

5.6.1 一般要求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体污染物排放、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要

求。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相关拆解处理标准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

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

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应严格执行节能环保相关国家标准并提供标准清单，近三年无重大质

量、安全和环境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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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温室气体 

工厂应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工厂宜由第三方对最近一年度的温室气体进行核查。 

工厂宜利用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5.7 绩效 

5.7.1 一般要求 

工厂应依据本标准提供的以下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其中，各项绩

效指标应至少满足行业准入要求，综合绩效指标应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5.7.2 用地集约化 

工厂应按GB/T 36132-2018中附录A的方法计算厂房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5.7.3 原料无害化 

工厂应按GB/T 36132-2018中附录A的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 

5.7.4 生产洁净化 

工厂应通过清洁生产验收；工厂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废气、废水等）排放总量应不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主要特征污染物参考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种类要求，固体废弃物不计入。工厂如有涂装、电镀

等工序，应满足下列要求： 

—— 工厂如有涂装、电镀工艺，应符合《涂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要求； 

—— 工厂如有钎焊工艺，应采用感应、电阻焊接等绿色焊接工艺替代火焰焊接工艺； 

—— 工厂如有电路板封装工序，应采用无铅波峰工艺、无铅回流焊接工艺。 

5.7.5 废物资源化 

工厂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工厂应按GB/T 36132-2018中附录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其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应不低于80%。 

工厂生产过程中如使用制冷剂，则生产过程应具备制冷剂回收装置。 

5.7.6 能源低碳化 

工厂应按GB/T 36132-2018中附录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6 评价程序 

6.1 评价指标 

家用电器产品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内容见附录A。 

绿色工厂评价的总得分按式（1）进行计算： 

  654321 QQQQQQQ          ………………式（1） 

6.2 评价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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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绿色工厂评价活动的机构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流程应包括：申请评审、签订评价合

同、组成评价组、文件评审、现场评审、编制评价报告和技术评审。 

6.3 评价活动监督 

绿色工厂评价活动应接受企业、公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监督，确保评价活动的高质和高效，应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评价证据保存、保密承诺、公正性管理和监督管理。 

7 评价报告 

7.1 概述 

主要介绍绿色工厂评价的目的、范围及准则。 

7.2 评价过程和方法 

主要介绍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估情况、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7.3 评价内容 

第三方应按以下内容对申报工厂材料进行评价： 

a) 对申报工厂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面进行描

述； 

b) 核实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及工厂申报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检查相关计量设备和

有关标准的落实等情况； 

c) 对企业自评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7.4 评价结论 

对申报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求情况，描述

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7.5 建议 

对工厂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7.6 参考文件 

列出报告编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考文件（与附录A的评价要求对应）。 

7.7 第三方机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列出第三方机构满足条件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G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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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0 基本要求 

基础合规性与相关

方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对利益

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安全

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消防法等规定的“三同时制度”、“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

地控制指标”及国家、地方相关产品政策和要求。 

— 

一票否决 

检查是否符合要求，不符

合于要求的不得参评 

管理职责要求 

最高管理者应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负责，确保将绿色工厂要求融入

组织的业务过程，确保建立绿色工厂建设、运维的方针和目标及战略，

确保可获得绿色工厂建设、运维所需的资源；并承诺和确保满足绿色工

厂评价要求； 

工厂应有明确的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量化的年度目标、指标和

实施方案； 

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

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工厂应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评估教

育和培训结果。 

— 

— 

1 
基础设施 

Q1 
一般要求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且采用

多层建筑；工厂建筑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

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2 符合要求得2分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 2 符合要求得2分 G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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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独立设置。 

照明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考虑使用自然光，人工照明

的功率、密度等应符合GB 50034 规定。 
2 符合要求得2分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且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

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2 符合要求得2分 

设备设施 

工厂的生产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优先选用节约资源能源、减

少污染物排放、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 

主要用能设备应满足相关国家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用能设备或系统

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且工厂

主要用能设备的计量应符合GB 17167的规定。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

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

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 

5 
全部满足得5分，否则不得

分。 

工厂应依据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

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

行分类计量。 

2 符合要求得2分 

2 
管理体系 

Q2 

一般要求 

工厂建立的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应通过质量、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

认证。 
5 符合要求得5分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8001 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5 符合要求得5分 

能源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3331 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通

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2 符合要求得2分 

社会责任 
近两年，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

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可公开获得。 
3 符合要求得3分 G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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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与资源

投入 

Q3 

能源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工厂宜建有能源管理中心、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 

工厂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5 符合要求得5分 

资源投入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

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3 符合要求得3分 

工厂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

温室气体的使用。 
2 符合要求得2分 

采购 工厂获得/满足国家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5 符合要求得5分 

4 
产品 

Q4 

绿色（生态）设计 

A 工厂生产符合绿色产品要求的产品。 

10 

最高得 10分 

符合 A得 10 分； 

符合 B要求得 2 分； 

符合 C要求得 2 分； 

符合 D要求得 2 分； 

符合 E 要求得 2 分。 

B 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对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并满足强制性产品

认证要求。 

C 工厂生产的产品包装应符合GB/T 191、GB/T 1019和GB/T 31268的有关

要求；产品说明书中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需特殊处理材料（如含氟发

泡材料）及产品废弃后的有关循环利用的相关说明要求；制冷类家电产

品不得使用氢氟氯化碳作为发泡剂，应采用环保制冷剂、发泡剂。 

D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符合GB/T 26572的规定。 

E 工厂应按照GB/T 20862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满足行

业对产品的再生利用的要求。 

节能 工厂生产符合节能产品标识要求的产品。 5 符合要求得 5 分 

碳足迹 
工厂应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查，出具产品碳

足迹报告。 
5 符合要求得 5 分 G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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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排放 

Q5 

一般要求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

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

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体污染物排放、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

合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要求。并提供近三年的环境监测报告；同时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相关拆解处理标准要求。工厂无法

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

处理。 

10 
必须满足全部要求才得

10 分，否则不得分 

温室气体 
工厂应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5 符合要求得 5分 

6 绩效Q6 

用地集约化 按GB/T 36132-2018中附录A的方法计算工厂容积率（R）。 2 
R≥1.2 得 1 分 

R≥2   得 2 分 

生产洁净化 

工厂通过清洁生产验收。 10 
通过省级得 10分，通过市

级得 8分 

如有涂装、电镀工艺应符合《涂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要

求。（适用时） 
2 不符合扣 2分 

采用感应、电阻焊接等绿色焊接工艺替代火焰焊接工艺。（适用时） 2 不符合扣 2分 

采用无铅波峰工艺、无铅回流焊接工艺。（适用时） 2 不符合扣 2分 

废物资源化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0%。 1 符合要求得 1分 

工厂生产过程中如使用制冷剂，则生产过程应具备制冷剂回收装置。

（适用时） 
1 不符合要求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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